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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

(1987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批准 1987 年 9 月 10 日林业部发布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合理采伐森林，及时更新采伐迹地，恢复和扩大

森林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(以下简称森林法)

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森林采伐更新要贯彻“以营林为基础，普遍护林，

大力造林，采育结合，永续利用”的林业建设方针，执行森林经

营方案，实行限额采伐，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

效益。

第三条 全民、集体所有的森林、林木和个人所有的林木采

伐更新，必须遵守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森林采伐

第四条 森林采伐，包括主伐、抚育采伐、更新采伐和低产

林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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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采伐林木按照森林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，申请

林木采伐许可证时，除提交其他必备的文件外，国营企业事业单

位和部队还应当提交有关主管部门核定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；农

村集体、个人还应当提交基层林业站核定的年度采伐指标。上年

度进行采伐的，应当提交上年度的更新验收合格证。

第六条 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核发，按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

有关规定办理。授权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，应当有书面文件。被

授权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，应当配备熟悉业务的人员，并

受授权单位监督。

国营林业局、国营林场根据林木采伐许可证、伐区设计文件

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，向其基层经营单位拨交伐区，发给国有林

林木采伐作业证。作业证格式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主管部

门制定。

第七条 对用材林的成熟林和过熟林实行主伐。主要树种的

主伐年龄，按《用材林主要树种主伐年龄表》的规定执行。定向

培育的森林以及表内未列入树种的主伐年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林业主管部门规定。

第八条 用材林的主伐方式为择伐、皆伐和渐伐。

中幼龄树木多的复层异龄林，应当实行择伐。择伐强度不得

大于伐前林木蓄积量的 40%，伐后林分郁闭度应当保留在零点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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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。伐后容易引起林木风倒、自然枯死的林分，择伐强度应当

适当降低。两次择伐的间隔期不得少于一个龄级期。

成过熟单层林、中幼龄树木少的异龄林，应当实行皆伐。皆

伐面积一次不得超过五公顷，坡度平缓、土壤肥沃、容易更新的

林分，可以扩大到二十公顷。在采伐带、采伐块之间，应当保留

相当于皆伐面积的林带、林块。对保留的林带、林块，待采伐迹

地上更新的幼树生长稳定后方可采伐。皆伐后依靠天然更新的，

每公顷应当保留适当数量的单株或者群状母树。

天然更新能力强的成过熟单层林，应当实行渐伐。全部采伐

更新过程不得超过一个龄级期。上层林木郁闭度较小，林内幼苗、

幼树株数已经达到更新标准的，可进行二次渐伐，第一次采伐林

木蓄积量的 50%；上层林木郁闭度较大，林内幼苗、幼树株数达

不到更新标准的，可进行三次渐伐，第一次采伐林木蓄积量的

30%，第二次采伐保留林木蓄积的 50%，第三次采伐应当在林内

更新起来的幼树接近或者达到郁闭状态时进行。

毛竹林采伐后每公顷应当保留的健壮母竹，不得少于二千

株。

第九条 对下列森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采伐：

(一)大型水库、湖泊周围山脊以内和平地一百五十米以内的

森林，干渠的护岸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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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大江、大河两岸一百五十米以内，以及大江、大河主要

支流两岸五十米以内的森林；在此范围内有山脊的，以第一层山

脊为界。

(三)铁路两侧各一百米、公路干线两侧各五十米以内的森

林；在此范围内有山脊的，以第一层山脊为界。

(四)高山森林分布上限以下一百五十米至二百米以内的森

林。

(五)生长在坡陡和岩石裸露地方的森林。

第十条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、母树林、环境保

护林、风景林的更新采伐技术规程，由林业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。

薪炭林、经济林的采伐技术规程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

业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一条 幼龄林、中龄林的抚育采伐，包括透光抚育、生

长抚育、综合抚育；低产林的改造，包括局部改造和全面改造，

其具体办法按照林业部发布的有关技术规程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国营林业局和国营、集体林场的采伐作业，应当

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按林木采伐许可证和伐区设计进行采伐，不得越界采伐

或者遗弃应当采伐的林木。

(二)择伐和渐伐作业实行采伐木挂号，先伐除病腐木、风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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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、枯立木以及影响目的树种生长和无生长前途的树木，保留生

长健壮、经济价值高的树木。

(三)控制树倒方向，固定集材道，保护幼苗、幼树、母树和

其他保留树木。依靠天然更新的，伐后林地上幼苗、幼树株数保

存率应当达到 60%以上。

(四)采伐的木材长度二米以上，小头直径不小于八厘米的，

全部运出利用；伐根高度不得超过十厘米。

(五)伐区内的采伐剩余物和藤条、灌木，在不影响森林更新

的原则下，采取保留、利用、火烧、堆集或者截短散铺方法清理。

(六)对容易引起水土冲刷的集材主道，应当采取防护措施。

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采伐作业，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森林采伐后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对

采伐作业质量组织检查验收，签发采伐作业质量验收证明。验收

证明格式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三章 森林更新

第十四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按照优先发展人工

更新，人工更新、人工促进天然更新、天然更新相结合的原则，

在采伐后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必须完成更新造林任务。

第十五条 更新质量必须达到以下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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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人工更新，当年成活率应当不低于 85%，三年后保存率

应当不低于 80%。

(二)人工促进天然更新，补植、补播后的成活率和保存率达

到人工更新的标准；天然下种前整地的，达到本条第三项规定的

天然更新标准。

(三)天然更新，每公顷皆伐迹地应当保留健壮目的树种幼树

不少于三千株或者幼苗不少于六千株，更新均匀度应当不低于

60%。择伐、渐伐迹地的更新质量，达到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、

第四款规定的标准。

第十六条 未更新的旧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、林中空地、水

湿地等宜林荒山荒地，应当由森林经营单位制定规划，限期完成

更新造林。

第十七条 人工更新和造林应当执行林业部发布的有关造

林规程，做到适地适树、细致整地、良种壮苗、密度合理、精心

栽植、适时抚育。在立地条件好的地方，应当培育速生丰产林。

第十八条 森林更新后，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组

织更新单位对更新面积和质量进行检查验收，核发更新验收合格

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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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罚 则

第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依照森林法第三十四条和森

林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罚：

(一)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未取得林木采伐

许可证，擅自采伐林木的，或者年木材产量超过采伐许可证规定

数量 5%的；

(二)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不按批准的采伐设计文件进行采伐

作业的面积占批准的作业面积 5%以上的；

集体所有制单位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时，不

符合采伐质量要求的作业面积占批准的作业面积 5%以上的；

(三)个人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，擅自采伐林木的，或者违

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采伐数量、地点、方式、树种，采伐的

林木超过半立方米的。

第二十条 盗伐、滥伐林木数量较大，不便计算补种株数的，

可按盗伐、滥伐木材数量折算面积，并根据森林法第三十四条规

定的处罚原则，责令限期营造相应面积的新林。

第二十一条 无证采伐或者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数量

的木材，应当从下年度木材生产计划或者采伐指标中扣除。

第二十二条 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有下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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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之一，自检查之日起一个月内未纠正的，发放林木采伐许可

证的部门有权收缴林木采伐许可证，中止其采伐，直到纠正为止：

(一)未按规定清理伐区的；

(二)在采伐迹地上遗弃木材，每公顷超过半立方米的；

(三)对容易引起水土冲刷的集材主道，未采取防护措施的。

第二十三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、

第十五条规定的，依照森林法第三十八条和森林法实施细则第二

十二条的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，对其

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

行政处分。

第二十五条 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所处罚款，从其自有资金

或预算包干结余经费中开支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林业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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